
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关于江苏七彩虹建筑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选任管理人公告

关于江苏七彩虹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鉴于该案债权人人数较多且法律关系复杂，现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

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的要求，决定采用竞聘方式确定破

产管理人。

一、基本情况

江苏七彩虹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4

月 2 日，登记机关为阜宁县行政审批局，注册资本 58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陈标，工商信息显示股权结构

为阜宁欣然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持股 35%，戴光虎持股

20%，东营奕鸣商贸有限公司持股 16%，江苏荣邸建设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持股 15%，彭炳锟持股 5%，徐军持股 3%，

江苏棋宗匠劳务工程有限公司持股 3%，陈俊持股 3%，公

司经营范围为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幕墙

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甲级等。

2025年 10月 30日，本院作出（2025）苏 0923破申 40

号民事裁定：受理申请人葛学军对被申请人江苏七彩虹建筑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二、申报条件

1.申报机构为编入全市法院管理人名册中二级以上管

理人的社会中介机构；

2.申报机构及其人员不得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

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第九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规定



的不得或不宜担任管理人的情形；

3.申报机构在近 5 年内有从事破产案件管理人工作的

经验，申报机构或其从业人员近 5年没有违法违纪等不良记

录；

4.申报机构可以派出的具有律师、注册会计师或其他具

有高级职称的从业人员不少于 2人；

5.申报机构承接的破产案件中有3件以上超两年未结的,

不得报名；

6.申报机构可联合其他机构共同竞聘，但不得超过 2家。

三、申报时间和方式

若有意成为本破产清算案件破产管理人的，请按照上述

要求于 2025 年 11 月 10 日下午 5 时前向本院民二庭提交

《破产清算管理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一式十份（注意：

书面方案须确保在 2025 年 11 月 10 日下午 5 时前本院民二

庭收到）。《方案》（含附件）一般限定在 5000字左右。未提

交或逾期提交《方案》的，视为放弃参与本案破产清算管理

人的选任。提交的《方案》应包括以下内容:

1、申报机构的规模、执业保险、业绩及专职管理人储

备和团队构建情况、重点突出在破产重整和破产清算方面的

业绩和经验；

2、申报机构破产团队负责人、拟委派参与本院破产案

件管理人团队负责人的执业经历和业绩，拟委派参与本院破

产案件管理人团队核心成员、常驻人员的执业经历和业绩，

并明确相应的分工和职责，以及参加破产业务培训的情况介

绍；

3.社会中介机构参与本院破产案件竞争方式选任管理

人的优势，工作计划、工作思路、建设性建议和意见；因本



案涉及到相关评估、审计工作，可能需要管理人垫付相关费

用，是否自愿垫资；

4.社会中介机构拟参与本院破产案件竞争方式选任管

理人的报酬及折扣方案，且本院有权根据申报机构履行职责

的实际情况对管理人报酬进行调整；管理人不能完成或怠于

完成人民法院交办的工作任务，法院将对报酬进行调整； 

5.社会中介机构拟参与本院破产案件竞争方式选任管

理人时正在承办的破产案件数量及进程；

6.社会中介机构承诺不存在依照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应

当回避或依法不应被指定为管理人情形的声明，申报机构应

当出具勤勉尽责及违反执行职务自愿承担责任的承诺，按时

认真完成人民法院依法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

四、确定方式

申报机构提交的《方案》由本院破产案件合议庭进行初

查，初查通过后由本院通知进入第二轮的申报机构参加意见

陈述会。进入第二轮的申报机构应当同时准备 PPT形式的方

案一份，并指派管理人团队参加意见陈述会并现场演示 PPT

方案。未按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参加意见陈述会的社会中介机

构，视为放弃参加本案破产管理人选任。届时本院将对提交

的方案进行评审，最终确定本案破产管理人。

五、报名地点

报名地点：阜宁县人民法院（江苏省阜宁县阜城街道香

港 路 717 号 ）； 联 系 人 ： 赵 梅 娟 （ 18761285630 、

0515—6991184）。

阜宁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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